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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8 日，根据
消费者举报，崇阳县市场监
管局依法对某药店进行检
查。

经查，当事人货架上销
售的“某颗粒”等药品，当事
人无法提供进货查验票据，

涉嫌构成未按规定索取、查
验、留存供货企业有关证件、
资料的违法行为。依据《药
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崇阳
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
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药店未按规定索取、查验、留存供货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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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7 日，根据
消费者投诉，崇阳县市场监
管局依法对某教育培训机构
进行检查。

经查，当事人发布承诺：
预付 1 万元定金再加一元钱
就可参加为期7天的培训活
动，培训结束后在30-45 个工
作日内全额退还定金。投诉

人报名并参加了 7 天培训，但
当事人一直没有退还定金。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第十六
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四百九十条的规定，当
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
照约定履行义务。经调解，当
事人全额退还定金。

教育培训机构不履行退款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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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根据消费
者投诉举报，崇阳县市场监
管局依法对某加油站进行检
查。

经查，当事人所赠的精
洗卡，卡片正面印有“XX 石
化”，反面印有“此卡最终解
释权归本站所有”字样，称可
免费提供精洗服务，但当事
人以洗车卡上印有“此卡最

终解释权归本站所有”的字
样未对消费者提供精洗服
务。当事人涉嫌构成在格式
条款中排除消费者权利的违
法行为。依据《合同违法行
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四）项、第十二条的规定，
崇阳县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
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处
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加油站不公平格式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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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案例

今年3月15日是第四十一个“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国消费者协
会确定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提振消费
信心”。围绕年主题，崇阳县组织开展
2023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
动，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潜
力，全方位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实现消费维权协同共治。

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望，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邱鹰，县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梁薇，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石峰，县政协主席张正韶出席
活动。

过去的一年，在全县消费者权益
保护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高效处理消费者投诉举

报，有力地保障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不断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取得新进展，为规范市场秩序、改善消
费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作出
了应有贡献。崇阳县消费者委员会被
评为全省消委系统消费维权先进集
体，崇阳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全市排
名第一。

梁薇在致辞中说，2023年，县消费
者权益保护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围绕

“提振消费信心”年主题，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进

“放心舒心消费在崇阳”创建活动，立
足主责主业，打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顺应消费需求，推动消费供给提质升
级；坚持问题导向，促进消费市场健康

发展。
徐望宣布崇阳县2023年“3·15”

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启动。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宣读

了荣获省、市表彰单位名单。市、县领
导为荣获省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省消费教育基地单位、省线下实体店
无理由退货优秀示范店授牌，为青山
镇吴城村、县福利院捐赠化肥、衣物等
物资。

活动现场，县消委会各成员单位
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单，为群众答疑
解惑，提高广大消费者的法律、法规知
识和维权意识。各参展企业进行了产
品推荐和宣传，现场设置了公用企业
服务台，组织关系民生的公用企业进

行服务咨询。
现场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汇演，

有合唱、京剧表演唱、小品、独唱、旗袍
秀、舞蹈等节目，并穿插有奖问答，现
场气氛热烈。当天，县消费者委员会还
组织20辆宣传车，围绕消费维权年主
题“提振消费信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
内容，在城区主干道开展巡回宣传。

本次活动由县人民政府主办，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县消委会成员单位、县音乐家协会协
办。通过开展宣传活动，共同缔造更
放心、更安心、更舒心的消费环境，让
消费者愿消费、敢消费，充分释放群众
的消费活力，共绘崇阳县消费公平、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

提振消费信心 激发消费潜力
——崇阳开展第41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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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现场

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讲解维权知识 县消委会成员单位现场设立咨询台 宣传车在城区宣传消费知识


